	「1067公厘軌距軌道橋隧檢查養護規範」 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規章名稱：1067公厘軌距軌道橋隧檢查養護規範
發佈文號：交通部77年1月16日交技(77)字第001363號令公布
交通部87年1月2日交技(86)字第009367號修訂
  交通部95年8月30日交技(95)字第0950008363號修訂
提報單位：臺灣鐵路管理局工務處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1.1.2   本規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其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1. 動態標準值：係以軌道檢查車檢測之軌道動態容許不整值。

2. 靜態標準值：係以人力或小型軌道檢測儀檢測軌道在不受力狀態下之靜態容許不整值。
…
	1.1.2   本規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其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1. 動態標準值：係以軌道檢查車檢測之軌道動態容許不整值。

2. 靜態標準值：係以人力檢測軌道在不受力狀態下之靜態容許不整值。
…

	因小型軌道檢測儀重量輕，量測精度高且具連續性，可節省人力、提高檢查效率，故增列「或小型軌道檢測儀」。

	第二章　養　　護
	第二章　養　　護
	

	第二節　鋼軌及配件
	第二節　鋼軌及配件
	

	2.2.28 曲線上易於磨耗之鋼軌，應於鋼軌頭部軌距側塗布防磨劑或舖設硬頭鋼軌，俾減輕磨耗。


	2.2.28 曲線上易於磨耗之鋼軌，應於鋼軌頭部軌距側塗油或舖設硬頭鋼軌，俾減輕磨耗。


	鋼軌防磨劑為化學製品而非油脂類，為免混淆，將塗「油」修訂為塗「布防磨劑」。



	2.2.41 鋼軌端局部之磨耗，或鋼軌軌面發生空轉傷痕者，得於現場焊補整修之。
	2.2.41 鋼軌端局部之磨耗，或發生空轉傷痕者，得於現場焊補整修之。

	空轉傷痕之產生包含鋼軌端部及其他部位之鋼軌面，故增列「鋼軌軌面」，以臻周延。

	第三節　道　　岔
	第三節　道　　岔
	

	2.3.9  道岔如達到規定限度時，應予焊補整修或抽換。

1.除錳鋼轍叉以外之道岔之抽換

(1)磨耗高度達到表十所定之數值者：

表十                         單位：公厘

種  類

路線等級

磨 耗 高 度

備      註

37公斤

鋼軌

45~50公斤鋼軌

60公斤

鋼 軌

尖  軌

特甲

級線

8

11

12

【修訂】

磨耗高度，應檢測與磨耗面成直角之磨耗最大處所。
【現行】

磨耗高度，應檢測與磨耗而成直角之磨耗最大處所。

甲

乙級線

8

11

12

側  線

9

－

－

轍  叉

特甲

級線

8

11

12

磨耗高度應檢測與磨耗面成直角之方向。但轍叉陷入部分上面磨耗，則應與上面成直角檢測。謢軌加高型之K字轍叉，另照其規定。

甲

乙級線

8

11

12

側  線

10

－

－

護  軌

特甲

級線

磨至無法整正背軌距之程度者。
轍叉鼻端附近陷入部分及可動鋼軌趾端密靠部相對之處所，以防止轍叉磨耗為目的者，應追加檢測有關處所。

甲

乙級線

側  線

分岔內

鋼  軌

特甲

級線

8

11(8)
12(8)
磨耗高度應檢測磨耗面成直角之方向。

括弧內數字係表示頂面之水平磨耗高度。

甲

乙級線

8

11(8)
12(8)
側  線

9(8)
－

－

(2)惟尚未達到前項規定數值，但使用中有進行至危險程度之虞之損傷或已磨至容易出軌之形狀者。

2.錳鋼轍叉之抽換

 (1)對磨耗之抽換標準。

  ①磨耗高度達到表十一所定之數值者。

  ②雖尚未達到①項所定之數值，但已磨至容易出軌之形狀者。
表十一

路線等級

磨 耗 高 度 ( 公 厘 )

a及b

c

d

普通轍叉

K字轍叉

37公斤鋼軌

45~50公斤鋼軌

60公斤鋼軌

正

 線

特甲

級線

9

9(5)
12

10

15

16

甲

乙級線

10

10(6)
11

12

16

17

側  線

13

13(9)
9

15

16

－

附註：1.括弧內數字係指翼軌不加高之K字轍叉。

      2.護軌加高型之K字轍叉，另照其規定。

      3.磨耗高度之檢測方法依照圖三。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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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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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條文表十備註：原文「而」係為誤植，為正辭意，故修訂為「面」。

3. 表十一之圖三 斷面A-A 中之代號順序應由「a-b-c」修訂為「a-b-a」，（因c係為斷面B-B中之磨耗高度代號）方與表十一內容相符。
4. 餘無修訂。


	第四節　防脫護軌及橋上護軌
	第四節　防脫護軌及橋上護軌
	

	2.4.1 正線上在下列處所應舖設防脫護軌：

1.舖設處所：

 (1)半徑不滿400公尺之處所。

 (2)在陡坡路線上，如含有曲線或高路堤及其他特別認為有必要之處所。

2.舖設方法規定如下：

 (1)設於危險性大之對側。

 (2)須與正線鋼軌同高或不得高於15公厘。

 (3)舖設於鋼軌內側，其距離為曲線加寬度另加65公厘處，其兩端1.5公尺以上處，應彎成漏斗形，末端與正軌間，最少應保持180公厘之距離。

 (4)防脫護軌之接頭應用魚尾板連接，其螺栓帽應裝於輪緣槽外側。

 (5)在半徑不滿400公尺之曲線中，平交道護軌與防脫護軌之銜接處，應設於平交道寬度外方1公尺範圍內。

3.新設與改良防脫護軌時，儘量採用防脫角鐵。防脫角鐵應按表十三之規定舖設，其舖設方法如下：

 (1)應舖設於危險性大之對側，如認為有需要時得舖設兩側。

 (2)防脫角鐵舖設區域之兩端各應延長舖設50公尺。

 (3)正軌與防脫角鐵之間距為85公厘，其兩端在木枕地段時於1,500公厘以上處，在混凝土軌枕地段時於375公厘以上處應彎成漏斗形，末端與正軌間，在木枕地段時最少應保持180公厘之距離，在混凝土軌枕地段時最少應保持110公厘之距離。


	2.4.1 正線上在下列處所應舖設防脫護軌：

1.舖設處所：

 (1)半徑不滿400公尺之處所。

 (2)在陡坡路線上，如含有曲線或高路堤及其他特別認為有必要之處所。

2.舖設方法規定如下：

 (1)設於危險性大之對側。

 (2)須與正線鋼軌同高或不得高於15公厘。

 (3)舖設於鋼軌內側，其距離為曲線加寬度另加65公厘處，其兩端1.5公尺以上處，應彎成漏斗形，末端與正軌間，最少保持180公厘之距離。

 (4)防脫護軌之接頭應用魚尾板連接，其螺栓帽應裝於輪緣槽外側。

 (5)在半徑不滿400公尺之曲線中，平交道護軌與防脫護軌之銜接處，應設於平交道寬度外方1公尺範圍內。

3.新設與改良防脫護軌時，儘量採用防脫角鐵。防脫角鐵應按表十三之規定舖設，其舖設方法如下：

 (1)應舖設於危險性大之對側，如認為有需要時得舖設兩側。

 (2)防脫角鐵舖設區域之兩端各應延長舖設50公尺。

 (3)正軌與防脫角鐵之間距為85公厘，其兩端在木枕地段時於1,500公厘以上處，在混凝土軌枕地段時於375公厘以上處應彎成漏斗形，末端與正軌間，在木枕地段時最少應保持180公厘之距離，在混凝土軌枕地段時最少應保持110公厘之距離。


	增加漏列之「應」字。


	第六節　道  碴
	第六節　道  碴
	

	2.6.6
道碴之補充，應遍及全區間並使其均勻，有鋼軌挫屈之虞之處，應充分補充。

	2.6.6
道碴之補充，應遍及全區間並使其均勻，有鋼軌挫曲之虞之處，應充分補充。

	1.配合「1067公厘軌距鐵路長焊鋼軌舖設及養護規範」及統一用字，將「曲」修訂為「屈」。

	「梁」
	全文之「樑」
	「樑」修正為「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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